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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1年 12月 12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就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食物及衞生局於 2005年建議設立電子健康記錄系統。該

系統旨在讓公私營醫療系統的醫生在取得病人同意下可方便快

捷地查閲病歷，以善用醫療服務，以及讓病人可以在不同醫療

層面和公私營醫療界別之間流動。食物及衞生局在 2007年設立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督導委員會（下稱 "督導委員會 "），成員包括

公私營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團體及機構，以制訂電子健康記

錄的工作計劃。督導委員會亦成立工作小組，專責研究有關開

發電子健康記錄系統的事宜，如私隱、保安、技術標準、法律

架構及組織安排。  
 
3.  建基於督導委員會及轄下各工作小組的建議，食物及衞

生局在 2009年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擬開發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

統在未來 10年的發展路向 (由 2009-2010年度至 2018-2019年度 )，  
以及策劃、發展、推行和管理這個計劃所需的人力及非經常成

本；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及系統保安的具體計劃及措施；以及私

營界別在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中的參與。為推展開發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新措施，食物及生局於 2009年 7月設立電子

健康記錄統籌處，負責督導和監察電子健康記錄的 10年發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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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處理個人資料和電子健康記錄系統的保安，以及其他相關

的政策和立法事宜。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9年舉行兩次會議，討論開發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並於一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委員的商

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法律、私隱及保安事宜  
 
5.  鑒於近年政府政策局／部門出現多宗涉及泄漏個人資

料的事件，委員對資料私隱，以及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穩

妥和保安深表關注。有意見認為，任何人如明知或罔顧後果地

未經病人同意，檢取或披露儲存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病

人資料，或其後將該等資料出售以圖利，應屬觸犯刑事罪行。  
 
6.  政府當局表示，已邀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保障個

人資料私隱的事宜提供意見，包括《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的遵行情況及就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制訂長遠的法律架

構。政府當局會在技術設計和運作方面採取多項措施，以保障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資料私隱及保安。此外，該系統會善

用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自 1995年起開發臨床醫療管理系

統以儲存及取閱病人醫療記錄所累積的專業知識和技術。 5 
 
7.  委員並獲告知，督導委員會已檢視適用於個人健康資料

的現行法律條文，並確認有需要研究多項法律問題，包括記錄

的擁有權及版權。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會著手進行研究及準備

工作，以建立長遠的法律架構，以保障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內個人健康資料的私隱和安全，並會參考海外經濟體系在制訂

類似的法律架構方面的經驗。制訂法律架構時，其中會考慮的

問題是立法制裁未獲授權下取用及披露資料。 .5鳥  
. 
私家醫生的參與  
 
8.  委員關注到，私家醫生是否願意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由於所涉及的額外費用，一些私家醫生可能對參與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不感興趣。有委員建議當局應向私營醫療服務提供

者提供誘因，吸引他們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尤其是那

些獨自執業的資深醫生，他們保存了大量紙張形式的病歷記

錄，若要把這些記錄轉作電子形式儲存，花費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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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醫學會及香港西醫工會均支持開發

電子健康記錄。由於政府當局會負責研究、開發及基礎設施的

費用，預期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私營界別所需承擔的費用

不多。儘管如此，政府當局不排取會向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提

供誘因，促使他們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例如在各項資助醫

療計劃和公私營協作計劃中採用電子健康記錄。  
 
10.  委員指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成功與否，關鍵在於醫療

服務提供者是否均願意與他人共用其病人的記錄。他們建議當

局考慮邀請前線醫生出任督導委員會委員，以有助確保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設計會易於使用。  
 
11.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督導委員會將繼續聽取公私營醫

療界別的意見，以便制訂策略，利便電子健康記錄基礎設施及

互通病歷記錄的開發工作。政府當局亦打算邀請資訊科技服務

提供者，鼓勵他們參與制訂技術方案。這做法可為電子健康記

錄互通基礎設施及個別資訊系統的開發工作帶來市場競爭，配

合不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需要。    

 
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成本及人手  
 
12.  委員察悉，政府會在 2009-2010年度至 2018-2019年度動

用 11億 2,400萬元的非經常開支，以開發及推行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 系 統 。 第 一 期 電 子 健 康 記 錄 發 展 計 劃 (2009-2010 年 度 至

2013-2014年度 )預計所需的資本成本為 7億 200萬元。部分委員認

為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所需的費用過於高昂。  
 
13.  政府當局表示， 11億 2,400萬元的預計非經常開支總

額，包括政府對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基礎設施及醫管局臨床醫療

管理系統 (包括現有系統及日後提升系統的計劃 )所投放的金

額。在 10年規劃期內就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支出的總額

已經顧問核實為合理。以人均水平計，該成本遠低於海外國家

開發類似的計劃。另一方面，開發電子健康記錄的總開支將分

10年支出，只佔每年 600多億至 700億醫療開支總額約 0.2%。  
 
14.  委員對於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擬開設兩個為期 4年的首

長級編外職位及兩個首長級常額職位，表示關注。他們質疑是

否有需要開設該等首長級職位。  
 
15.  政府當局認為，鑒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相當複雜，

例如有需要處理政策、法律、私隱和保安問題，因此必須成立

專責的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負責在公私營界別領導、統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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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行有關計劃。政府當局曾認真考慮可否重行調配食物及衞

生局轄下的其他現有首長級人員，擔任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擬

設的首長級職位的工作，但認為要調配其他現有首長級人員擔

任擬設職位，在運作上並不可行。  
 
16.  財務委員會在 2009年 7月 10日的會議上通過為電子健康

記錄統籌處提供首長級人手支援，以及為推行第一期全港電子

健康記錄發展計劃提供 7億 200萬元新承擔額的撥款建議。  
 
 
近期發展 

 
17.  為處理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所帶來的個人資料

私隱問題，以及確保系統對個人資料私隱提供所需的保障，電

子健康記錄統籌處在 2010年 8月委聘顧問進行私隱影響評估範

疇研究，為全面的私隱影響評估制訂策略計劃，並參考本地和

海外的法例及經驗，以審視擬議的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根

據有關研究的建議，私隱影響評估的全面研究將分三階段進

行。當局計劃在 2011年年底前開展第一階段，即有關現行試驗

計劃在適當情況下過渡至日後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私隱

影響評估。"私隱循規審核 "將會於系統部件開始運作時展開。電

子健康記錄統籌處亦將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就整項

電子健康記錄計劃和個別的發展設計及項目，進行 "保安風險評

估 "及 "保安審核 "。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將參照有關評估的意

見，對系統作出相應的調整。  
 
18.  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於 2009年 10月和 2010年 11月分別

推出第一及第二階段的電子健康記錄協作計劃 (下稱 "協作計   
劃 ")，邀請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及資訊科技界專業團體提交有助

開發電子健康記錄的協作建議書。在協作計劃的第一階段及第

二階段，當局已分別接獲超過 50及 58份協作計劃建議書。  
 
 
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內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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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724/08-09(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6月 19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101/08-09(01) 
 

財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 10日
(項目 I及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